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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中奋勇争先

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坚定落实长江十年禁渔，推动岸线资源高水平保护和合理高效

利用，筑牢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屏障。加强与沿江省市省际共

商、生态共治、发展共享，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和沿江陆路通道，

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和创新资源外溢，在沿江产业布局中找准自

身发展功能定位。积极参与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建设，加强

沿江港口、口岸合作，协同推动长江经济带多式联运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进一步畅通至周边省份及国家的重要物流走廊。保

护传承弘扬长江文化，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湖南段）建设。

第三节 持续放大“一带一部”区位优势

加快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深化港航物流联动、产业科

创合作、江海文旅融合等，打造长三角向长江中游腹地辐射发

展的战略衔接区、价值新高地。提升与粤港澳大湾区合作能级，

以湘中南地区为重点，打造大湾区产业转移高标准承接地、科

技创新应用试验场、优质要素资源稳定供应地。主动对接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参与多元开放国际贸易走廊建设，协同推动

长江上中游联动发展。深度对接海南自由贸易港，探索湘琼两

地利益共享机制，打造内陆地区联动海南自由贸易港走向世界

的新典范。健全对接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长效机制，主动服务对

接雅下水电工程。深化湘赣边、湘鄂赣、湘鄂渝黔桂等毗邻地区

合作发展，建立多层次、常态化区域合作机制，推动产业协作与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深入推进“通平修”绿色发展先行区、龙凤

经济协作区等发展。

第三十四章 深入推进长株潭一体化发展

坚持“一座城”理念，强化规划衔接、功能互补、政策统筹、

人心相通，推动长株潭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成效。

第一节 以“一座城”理念推动一体化发展

实施长株潭一体化发展提升行动，加快培育现代化都市

圈，打造全省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源、支撑中部地区加快崛

起的重要增长极、全国都市圈同城化发展的一流标杆。推进基

础设施融合，建设“轨道上的长株潭”，促进干线铁路、城际铁

路、市域（郊）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四网融合”，推动高速公路

成环成网、湘江洲岛“串珠成链”，持续打通融城干道，完善“零

距离换乘”综合交通枢纽，打造一小时通勤圈。深化科创产业融

合，抢抓未来产业制高点，共建先进制造业集聚区，加快人才一

体化发展，打造科技产业协作圈。促进公共服务融合，一体布局

推进社会事业发展，加强政策对接和服务共享，实施湘江沿岸

（长株潭段）空间品质提升行动，打造高品质生活圈。促进要素

市场融通，推动市场规则统一衔接，一体推进区域标准、信用体

系建设，建立跨区域市场监管协作长效机制，统筹场景培育开

放，培塑长株潭整体品牌形象，探索一体化招商机制，打造高标

准市场圈。大力推动湘江新区打造“三个高地”建设引领区。

第二节 推进长株潭生态绿心绿色转型发展

统筹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

绿色转型发展模式，建设高度城市化地区的生态安全屏障、因

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研发创新基地、城乡融合宜居宜游的

美丽幸福花园，打造具有全国乃至世界影响力的城市群生态绿

心。强化“一核四廊三楔十脉”重要生态空间和结构性生态要素

保护，改善绿心生态环境，提升绿心生态品质，增强绿心安全韧

性。加快培育以生态农林产业、生态文旅产业、未来产业为主导

的绿色低碳产业体系，实施一批研发创新、公共服务、基础设施

等重点工程，探索长株潭绿心生态价值转换新路径。

第三十五章 优化“一核两副三带四区”区域经济布局

坚持极核带动与全域协同相统一，健全区域联动发展机

制，推动省内各区域间资源要素优化组合与产业分工协同互

补，持续优化区域经济布局。

第一节 强化长株潭辐射带动作用

发挥长株潭极核效应，优化与周边城市的功能互补、产业

协同、市场融通，与岳阳、衡阳共同打造全省发展的主副引擎。

推动长沙做优做强产业聚链育群、科创策源转化、开放枢纽门

户、要素集聚洼地等功能。将益阳、娄底建设成为长株潭都市圈

的融合发展区，建立规划衔接、政策协同、产业联动和利益共享

机制。加强对洞庭湖、湘南、大湘西等板块的辐射带动，引导长

株潭先进生产要素向其他地区有序流动，推动优质公共服务资

源向其他地区延伸覆盖。

第二节 提升省域副中心城市能级

岳阳市。做好长株潭都市圈、武汉都市圈“南北对接”和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东进西联”文章，建设

中部地区现代化工新材料基地，发展壮大循环经济产业，建设

汉岳长科创走廊，加快建设岳阳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大力发

展口岸经济。建设现代宜居城市，在中部地区省域副中心城市

中争当标兵。

衡阳市。主动嵌入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链创新链，建设全国

领先的盐卤化工新材料基地、铜铅锌钨有色金属和稀贵金属产

业基地、输变电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和智能衡器计量产业新高地，

打造中部地区重要陆路交通枢纽、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因地制

宜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增强对湘中南地区的辐射带动力。

第三节 加强三条通道经济带区域合作

京港澳通道经济带。对外加强与京津冀、中原城市群、武汉

都市圈和粤港澳大湾区的纵深联系，对内提升“一核两副”与南

向门户的协同联动，提升沿线城市的产业互嵌、要素对流和市

场融通，整合建设空铁港高效联运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打造

沟通长江经济带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战略融合纽带，构建以

自贸试验区三大片区为重要载体的国际投资贸易走廊，建设先

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聚集带。

沪昆通道经济带。对外加密与长三角经济往来、畅通与云

贵高原文旅资源共享和客源互送，对内促进长株潭极核带动功

能向湘中地区和大湘西地区扩散，增强重要节点城市的开放能

级和要素集聚能力，依托中欧（亚）班列（长沙）集结中心、湘粤

非铁海联运、怀化国际陆港发展通道经济和枢纽经济，建设绿

色康养、生物医药、商贸物流特色产业带。

厦渝通道经济带。对外深度对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海

峡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对内激活湘西北地区发展动能，深化

湘西北与长株潭、洞庭湖板块紧密对接和分工协作，深入挖掘

和整合沿线城市现代农业、生物制造、烟酒茶饮、民俗旅游、生

态康养等优质特色产业资源，建设文旅融合带、生物制造聚集

带、一二三产业融合带。

第四节 促进四大板块协调发展

充分激活四大板块比较优势，探索建立板块协调发展新模

式，实现优势互补、各美其美、协同共进。全方位提升长株潭地

区核心增长极的辐射带动能力，引领区域创新链产业链高效协

作。加快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绿色发展，大力发展绿色品牌农业、

滨水产业、港口经济等，构建独具特色的现代化生态经济体系。

加快湘南地区开放发展，建设产业创新共同体、产业转移承接

基地、优质农产品供应基地。进一步发挥大湘西地区独特生态

资源、民族特色文化资源等优势，推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

系提质增效，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更好发挥跨区域

联结型地区支撑带动作用，健全区域间规划统筹、产业协作、利

益共享等机制，畅通跨区域要素流动。支持经济大市挑大梁，赋

予更多发展自主权和适当政策支持，推动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

新融合、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中走在前作示范，为全省发

展多作贡献。

图4 湖南省“一核两副三带四区”区域经济格局示意图

第三十六章 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

立足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以“三区三线”筑牢国土空间安全

发展基础，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构建国土空间安全与发

展新格局。

第一节 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

按照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基本功

能类型，分区分类实施差别化、精细化用途管制，推动各地按照

主体功能定位找准主攻方向，优化基础设施、重大生产力和公

共资源布局，实现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的空间均衡。构建与经

济政策和区域发展相协调的土地管理制度，探索实施建设用地

总量按规划期管控模式，实行统筹存量和增量综合供地。完善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落实优化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

红线、城镇开发边界等控制线，探索主体功能综合区布局。保持

主体功能区格局总体稳定，细化明确特殊功能区，完善差异化

配套政策措施，支持优势地区优先发展。

城市化地区。以长株潭都市圈为核心，以岳阳、衡阳两大省

域副中心城市为次级动力区域，以京港澳、沪昆、厦渝三条通道

经济带为依托，培育若干个重要发展支点，梯次布局“区域中心

城市—区域性城镇群—特色强县和重点镇”，构建“一圈两副三

带多点”城镇空间格局，提高生产要素集聚水平。

农产品主产区。以环洞庭湖平湖农业区、长株潭都市农业

区、湘中南丘岗节水农业区、武陵雪峰南岭罗霄山脉山地农业

区为主体，建设国家重要农产品生产基地，构建“四区一基地”

现代农业格局，增强农产品主产区保障粮食安全和供应重要农

产品的功能。

重点生态功能区。强化重点生态功能区保护和建设，筑牢

以长江为纽带，以洞庭湖为中心，以湘、资、沅、澧为脉络，以武

陵—雪峰、南岭、罗霄—幕阜山脉为骨干的自然生态屏障，构建

“一江一湖三山四水”生态保护格局，提升重要生态屏障功能。

第二节 推动特殊类型地区振兴发展

强化郴州—佛山、张家界—南京对口合作，探索湘鄂川渝

黔、湘赣边等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新路径。加快推动民族地区高

质量发展，支持民族地区立足资源禀赋，发展厚植生态本底、彰

显民族文化魅力的特色产业，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

加强生态退化地区综合治理。因地制宜推进老工业基地、资源

型地区转型发展，深入推进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发展，加强采

煤沉陷区、石膏矿采空区综合治理，改造提升独立工矿区，培育

发展接续替代产业。做好对口援藏、援疆工作。

图5 湖南省主体功能区格局示意图

第十篇 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
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践行人民城市理

念，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稳步提高城镇化质量和水平，建设创

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第三十七章 科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坚持把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首要

任务，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全面融入城市，提高市民化质量，使全

体居民公平共享城市发展成果。

第一节 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

坚持尊重意愿、存量优先、循序渐进，促进稳定就业居住的

农业转移人口加快融入城市。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依法

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

配权。推动转移支付、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等与农业转移人口市

民化挂钩，建立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同常住人口增加协

调机制。积极推动新增移民搬迁人口向县城和中心镇区聚集，

分类引导大型安置区融入新型城镇化，加快搬迁人口市民化进

程。加强对农业转移人口的人文关怀。

第二节 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覆盖农业转移人口

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完善未落户常住人口

平等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政策。强化农业转移人口职业技能

培训和职业教育，提高其在城市稳定就业能力。保障随迁子女

在流入地受教育权利，推动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连续接受基础

教育，改善吸纳随迁子女较多的学校办学条件。完善农业转移

人口多元化住房保障体系，鼓励有条件的城市逐步将稳定就业

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纳入城市住房保障政策范围。落实持居住

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引导农业转移人口参加职

工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险。探索居民在常住地申请最低生活保障

等社会救助。

第三十八章 增强县城综合承载能力

大力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因地制宜推动兴业、强县、

富民一体发展。

第一节 发展壮大县域经济

分类引导新型工业化、农产品加工转化、文旅融合化主导

型县域经济发展，构建差异化协同化政策支持体系，培育一批

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提高县域经济占全省经济比

重。加快构建县域特色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做大做强“一主一特”

产业。支持经济大县加快发展，进一步减负增效、放权赋能，提高

产业承载和人口集聚能力，形成县域经济领头羊。稳妥推进人口

小县机构优化，鼓励探索建设运营治理新机制，引导人口和公共

服务资源适度集中。实施重点镇扩权改革，赋予同人口和经济

规模相适应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建设一批产业强镇。

第二节 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

坚持把县城作为城镇化的重要载体，加快县城人口集中、

产业集聚、功能集成和要素集约，推动以产兴城、以城促产、以

业聚人。持续优化功能定位，分类引导大城市周边县城、专业功

能县城、农产品主产区县城、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城发展。以湘东

湘中片区和人口规模较大、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城镇化空

间大的县市区为重点，兼顾其他县市区，实施潜力地区城镇化

水平提升行动。发展比较优势明显、就业容量大、带动农业农村

能力强的产业，加快补齐县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满足

农民到县城就业安家需要和县城居民生产生活需要。强化县城

与邻近城市联动发展，更好发挥县城连接城市、带动乡村作用。

第三十九章 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坚持把城市作为有机生命体系统谋划，推动城市动能转

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赓续、治理增效。

第一节 构建布局合理的现代化城市体系

优化城镇空间格局，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集约紧凑布局。支持长沙市探索特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模

式，增强综合竞争力，做强做精核心功能，合理有序疏解非核心

功能。发展一批区域性城镇群，推动地级城市及 50 万人口以上

中等城市网络化、组团式发展，增强中心城区综合承载能力。支

持一批经济强县发展成为中等城市，培育一批城区人口 20 万

以上的新生中小城市。分类引导小城镇特色化发展。

第二节 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

精心培育城市创新生态，激发产业创新活力，建立创新型

产业社区、商务社区，提升城市产业创新策源力。深入开展城市

体检，大力实施城市更新。推动建筑业转型升级，实施装配式建

筑高质量发展提升行动，打造“湖湘建造”升级版。建设完整社

区，完善社区嵌入式公共服务设施，构建城市便民生活圈。健全

城市公园、绿道网络和慢行交通系统。统筹利用地上地下空间，

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推进城市地下管线管

网改造升级，加强地下综合管廊运维管理。统筹城市防洪体系

和内涝治理，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严格限制超高层建筑，提

升高层建筑火灾防范和救援能力。落实城市上空际线管控规

定，完善城市风貌管理制度，加强建筑设计管理。保护传承城市

历史文化，活化利用历史文化遗迹和历史街区。丰富城市精神

文化生活，彰显城市文化底蕴和独特气质。加快全域城市数字

化转型，完善城市信息模型（CIM）平台，推动城市治理智慧化

精细化。

第十一篇 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扎实推进文化强省建设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依托悠久的

历史文化、厚重的革命文化、活跃的现代文化，顺应信息技术发

展潮流，推动湖湘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增强文化

软实力。

第四十章 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发展壮大主流价

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

第一节 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凝心铸魂

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

习宣传教育，创新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开展

“实事求是”“两个结合”等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

研究阐释。建强湖南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推进省重

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实施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完善对象

化、分众化、互动化宣讲机制，构建面向基层的理论宣讲体系。办

好理论刊物和党报理论版，建设党的创新理论网络视频生产传

播基地，实施“网上学习”重点工程，推进“新青年·文化铸魂”工

程。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加强省级智库和特色智库建设。

第二节 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围

绕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90 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100 周

年、新中国成立 80 周年和重大节庆，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

社会主义教育。实施革命文化赓续工程，传承好陈树湘等革命

先烈红色基因，加强红色题材文化精品创作和传播。推进大中

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改革创新，以湖湘文化为根基打造“湖湘资

源+”大思政课体系，完善“我的韶山行”全省中小学生红色研

学长效机制。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

融入法治建设、融入社会发展、融入日常生活。加强和改进思想

政治工作，完善青少年理想信念教育齐抓共管机制。

第三节 提高社会文明程度

发挥文化养心志、育情操的作用，涵养昂扬奋发、敢为人先

的精神气质。统筹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弘扬诚信文化、廉洁

文化，提升人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深化新时代公民道

德建设，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一体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

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突出抓好未成年人和大学生思想道德

建设。改进创新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工作，深化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培育一批文明实践“百千万”工程品牌。

持续做好“道德模范”“新时代新雷锋”“湖南好人”等先进典型

选树宣传和礼遇帮扶。拓展文明风尚行动，加强家庭家教家风

建设，实施传统节日振兴工程。强化网络生态治理，持续开展

“清朗”专项行动，培育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

第四十一章 答好“两道融合命题”

深入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文化和旅游融合，培育发展文

化新质生产力。

第一节 推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

大力推动文化建设数智化赋能、信息化转型。推进文化领

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实施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专项，构建创

新平台体系。利用前沿技术拓展文化发展空间，加快数字文博、

沉浸式展演、微短剧、动漫游戏、数智出版、内容电商等新型文

化业态发展和集成创新应用场景开发，建立公共文化机构数智

赋能精准匹配机制，培育引进一批“链主”企业。加快建设马栏

山视频文创产业园，推动音视频产业集群发展。推动科技赋能

经典湖湘文化 IP。

第二节 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

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形成点面联动、串珠成链、

客源互济、资源共享的全域旅游发展模式，加快建设旅游强省

和世界旅游目的地。深化“三湘四水 相约湖南”品牌体系建设，

持续擦亮奇秀山水、经典红色、城市文化和都市休闲、历史文

化、农耕文化等“五张名片”。提升旅游目的地品质，实施等级景

区（度假区）强基焕新工程，构建高品质旅游住宿服务体系，丰

富旅游产品和服务供给。提升入境旅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加

大海外客源地营销推广力度，做强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打造

入境旅游“第二站”。安全有序发展低空旅游，积极发展邮轮游、

赛事游等新型旅游，推动文旅体商等融合发展。推动非物质文

化遗产与旅游融合发展，开发文化遗产主题旅游线路。以市场

化方式务实节俭办好旅游发展大会。完善文旅市场监管和综合

执法机制，深化“游客满意在湖南”行动。 ▲ ▲

（下转8版）


